
校園性別事件樣貌與案例分享
-兼論性平三法之修正

113.9.5



問題:性平三法?哪三法?





性平三法適用關係





引自行政院第3863次會議政務委員羅秉成報告PPT



㇐、性別平等教育法



校園性別事件？性平法§ 3 第3款
三、校園性別事件：指事件之㇐方為學校校⾧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或學生，他方為學生，
並有下列情形之㇐者：
（㇐）性侵害：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。
（二）性騷擾：指符合下列情形之㇐，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：
1.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，從事不受歡迎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言詞或行為，致影響他人之
人格尊嚴、學習、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。
2.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，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、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
條件者。
（三）性霸凌：指透過語言、肢體或其他暴力，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、性別特質、性傾
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、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。
（四）校⾧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：指校⾧或教職員工與未成
年學生發展親密關係，或利用不對等之權勢關係，於執行教學、指導、訓練、評鑑、管
理、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，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發展有違專業
倫理之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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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性侵害
 性別平等教育法§3 3款 1目：性侵害：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。

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§ 2 1款 性侵害犯罪: 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、第228條、
第229條、第332條第2項第2款、第334條第2項第2款、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
別法之罪。

猥褻性交行為方式

§224 I§221 I強制手段

§225 II§225 I
夜店撿屍

乘人不知
不能抗拒

§228 II§228 I利用權勢

§227 II, 
§227 IV

§227 I,
§227 III

未滿14歲
14歲以上未滿16歲



2.性騷擾

性別平等教育法 §3 3款 2目
（二）性騷擾：指符合下列情形之㇐，且未

達性侵害之程度者：

1.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，從事不受歡迎且與性

或性別有關之言詞或行為，致影響他人之人

格尊嚴、學習、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。

2.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，作為自己或他人獲

得、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

件者。

性別平等工作法§ 1 2 I, II
本法所稱性騷擾，指下列情形之㇐：
㇐、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，任何人以性要求、
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，對其造
成敵意性、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，致侵
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、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
表現。
二、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
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，
作為勞務契約成立、存續、變更或分發、配置、
報酬、考績、陞遷、降調、獎懲等之交換條件。
本法所稱權勢性騷擾，指對於因僱用、求職或
執行職務關係受自己指揮、監督之人，利用權
勢或機會為性騷擾。



2.性騷擾

性騷擾防治法§2 II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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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騷擾防治法§25

刑法§234 公然猥褻罪



3.性霸凌

性別平等教育法 § 3 第 3 款第 3 目

性霸凌＝非屬性騷擾
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、性別特質、性傾向或
性別認同，透過語言、肢體或其他暴力，進
行貶抑、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。
進行貶抑、攻擊或威脅之行為



4.師生戀
性別平等教育法 § 3 第 3 款第 4 目

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:

校⾧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學生發展親密關係，或利用不對等之
權勢關係，於執行教學、指導、訓練、評鑑、管理、輔導學生
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，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發
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。
專業倫理?參考家庭暴力防治法§63-1 II就親密關係之定義:以情
感或性行為為基礎，發展親密之社會互動關係



二、校園性別事件案例類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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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少性剝削

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，指下列行為之㇐者：

㇐、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。(性交易)

二、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，以供人觀覽。(色情直播)

三、拍攝、製造、散布、播送、交付、公然陳列或販賣兒童或少年之性影

像、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、語音或其他物品。(兒

少性影像)

四、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、伴唱、伴舞或其他類似行

為。(兒少坐檯陪酒、色情伴遊)



過度(不當)追求
 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9條：

校⾧或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，避免不受歡迎
之追求行為，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。
 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8條：
校⾧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學生，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不得發
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。
校⾧或教職員工於執行教學、指導、訓練、評鑑、管理、輔導學生或提供
學生工作機會而有地位、知識、年齡、體力、身分、族群、或資源之不對
等權勢關係時，與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不得發展以
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。
校⾧或教職員工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二項專業倫理之虞，應主動
迴避及陳報學校或學校主管機關處理。



幾個案例
㇐、清大某系教授被學生指控，出國參加研討會時，假藉修電腦名義，

邀女學生到房間，沒想到，教授竟然將手搭在她的肩上，還往下滑動，
碰到胸部、臀部等敏感部位，她感覺不舒服。面對指控，只表示他有
「按摩」，沒有性騷擾，而且感到痛心。

二、明道管理學院某研究所所⾧帶研究生到台東縣進行研究調查時，
涉嫌在酒後強拉㇐名女研究生進入湯屋內猥褻強吻，經其他研究生看
見後制止。。



幾個案例
三、新竹元培大學有㇐名講師和女學生發生不倫戀，而且

還同時和2名女學生交往，最先跟他交往的女學生，知道老
師劈腿後，還㇐度自殺，最後向學校檢舉，才讓事件曝光。

四、柬埔寨裔德國人，自96年起受聘擔任政大外語學院歐
語文學課程助理教授，卻連續2年被學生集體指控，包括言
語不當且詢問女學生私事、刻意碰觸女學生身體、表明欲
追求女學生、以德文書寫想要親吻某名女學生、成績不公
等嚴重不當行為，提出性騷擾申訴，最後甚至連署檢舉函
要求政大校方處理。政大召開校評會以有損師道、行為不
檢將他解聘。



法規適用
範圍擴大

完善輔導
保護機制

精進調查
處理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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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求懲罰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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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平法§31 III

性平法§31 I
性平法§37, 40

§ 33 II

性平§26II

26 VII

性平法§42III



校園性別事件之處理
行為人

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6條：
 申誡、記過、解聘、停聘、不續聘、免職、終止

契約關係、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懲處。
 學校、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為性騷擾或性霸

凌事件之懲處時，應命行為人接受心理輔導之處
置，並得命其為下列㇐款或數款之處置：

1. 經被害人、其法定代理人或或實際照顧者之同意，
向被害人道歉。

2. 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。
3. 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。
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情節輕微者，學校、主管
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得僅依第2項規定為必要之處置
當事人均為學生時，學校得善用修復式正義或其他

輔導策略，促進修復關係

被害人
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5條第1項

權益告知、轉介及提供協助
 (1) 應告知其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

徑或轉介至相關機構處理。

 (2) 並依其需求，提供心理諮商與輔導等
各類專業服務，必要時，應提供保護措
施、法律協助、社會福利資源轉介服務
或其他協助；

 對檢舉人有受侵害之虞者，並應提供必
要之保護措施或其他協助。

檢舉人



行為人處置措施加嚴
性別平等教育法 §42
校園性別事件之行為人為學校校⾧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，

學生因該事件受有損害者，行為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前項情形，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

額，其名譽被侵害者，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。
依前二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法院並得因被害人之請

求，依侵害情節，酌定損害額1倍至3倍之懲罰性賠償金；
行為人為校⾧者，得酌定損害額3倍至5倍之懲罰性賠償
金。



教職員工之責任通報Q&A
Q：知悉疑似案件該怎麼辦？
 熟悉「校園性別事件」的定義
 保持對「校園性別事件」的敏

感度
 知悉學校的「通報窗口」
 避免詢問真偽或任意處理
 調查是調查小組的權限
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別事件，應將該事件交由
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，任何人不得另
設調查機制，違反者其調查無效。(§22 3項)

 禁止洩密造成二度傷害

Q.若疑似受害人不願意被通報？

依性平法第22條第1項規定

教育人員仍有通報之法定義務

通報不受當事人個人意願影響

學校可於法定通報單上註記受
害人之意見或顧慮。



法定通報及相關義務(性平法§22)

 學校校⾧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
校發生疑似校園性別事件，應立即通報學
校防治規定所定學校權責人員，並由學校
權責人員依下列規定辦理，至遲不得超過
二十四小時：

㇐、向學校主管機關通報。

二、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、兒童及少年福
利與權益保障法、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
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向當地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社政主管機關通報。

學校校⾧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不得偽造、
變造、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別事件
之證據。

違反義務之罰則(性平法§43)

 學校校⾧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有下
列情形之㇐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
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：

 ㇐、無正當理由，違反第二十二條
第㇐項規定，未於二十四小時內，
向學校權責人員或學校主管機關通
報。

 二、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，
偽造、變造、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
校園性騷擾、性霸凌、校⾧或教職
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
理事件之證據。



違反義務之罰則
性平法§44

 學校校⾧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違反第二十二條第
㇐項所定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之通報規定，致再
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；或偽造、變造、湮滅或
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，經學校或
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，應依法予以解聘、免職、
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。

 學校校⾧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，偽造、變造、湮
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擾、性霸凌及校⾧或
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之證據，
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，有解聘、免職、終
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之必要者，應依相關
法規辦理。

 學校或主管機關對違反前二項規定之人員，應依
法告發。

防治準則§17 II
 校⾧、教職員工偽造、變造、湮

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有終身或議決
㇐年至四年不得聘任、任用、進
用或運用之校園性侵害以外校園
性別事件之證據，必要時應依相
關法規予以解聘、免職、終止契
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；他人為
學生，所犯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
事件情節相當者，準用之。



二、性別平等工作法







職場性騷擾定義

圖片來源：Tom Wang／Shutterstock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三、性騷擾防治法



性騷法
§ 7



援引自現代婦女基金會https://www.38.org.tw/sites/default/files/uploads/20240301_MWF_TIPS.pdf














